附件1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和组织职责清单
	责任主体名称
	职责
	界定

	科技厅
	（一）研究设置与优化科技计划体系，制定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政策和制度；
（二）组织开展项目的申报受理、立项、过程管理、资金执行监管、验收，以及组织、指导、监督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等工作；
（三）负责审批项目调整、撤销、终止等事项；
（四）认定专业机构，并对其履职尽责情况开展监督；
（五）组织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管理，调查处理科研活动违规行为；
（六）落实国家科技项目报告制度、科学数据汇交和科技成果汇交制度；
（七）建设和管理服务平台、专家库、科技项目成果库；
（八）项目管理中的其它事项。
	科技厅项目管理处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理相关科技计划，是各类科技计划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。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负责项目管理的综合协调。科技厅监督评估与科研诚信处负责进行过程监督和诚信责任追究。


	推荐

单位
	负责做好项目组织管理工作，组织本区域、本系统、本单位的项目申报工作，对项目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、项目申报材料等进行审核；
（二）项目立项后，做好过程监督、督促落实承诺配套资金，监督承担单位规范使用财政资金、按时到位自筹资金、按要求报送项目执行情况、按计划进度完成项目目标任务；
（三）协调、解决项目实施中的相关问题，根据项目执行情况提出项目调整、终止及撤销建议，督导承担单位落实项目调整、终止及撤销工作等；
（四）配合推进项目监督、评估、验收、绩效评价以及相关问题整改工作；
（五）受科技厅委托，组织项目评审论证、现场考察评估、验收等工作；
（六）履行保密、知识产权保护等职责，推动项目成果的转移转化与应用示范等；
（七）其它项目管理相关事项。
	包括自治区行业厅局，地州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等。经科技厅认可的自治区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国有大型企业、中央驻疆单位等可作为推荐单位。


	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
	（一）恪守科学道德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科技伦理要求，保证项目（课题）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；

（二）按照签订的合同书管理、实施项目（课题），履行合同书各项条款，落实人员、单位自筹资金及其它配套条件，完成项目（课题）目标任务；

（三）建立健全科研、财务、诚信、安全、绩效分配等内部管理制度；
（四）负责编制项目（课题）资金预算和决算，做好项目（课题）绩效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，依据合同书（含预算）依规管理、使用资金，对项目（课题）资金单独核算，确保专款专用；
（五）按要求填报项目（课题）年度执行情况报告、绩效报告、科技报告、验收报告、成果登记等；

（六）及时报告项目（课题）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，并按程序报批需要调整的事项；

（七）接受并配合科技厅等相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、评价、验收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跟踪评价等工作，对存在的问题按要求整改；

（八）统筹负责对项目（课题）参与单位、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管理；
（九）做好项目（课题）科研成果的保护与归档，积极推动项目（课题）成果转移转化与应用示范；

（十）履行保密、知识产权保护、项目（课题）档案管理等职责，规范组织开展科学数据采集生产和加工整理，建立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并积极开展数据共享服务；

（十一）其它相关事项。

下设课题的项目，项目承担单位应按要求组织、督促课题承担单位按照进度要求开展研究，主动跟踪掌握课题研究成果，负责组织课题做好管理、评估和验收等工作。

课题承担单位应按照项目实施的总体要求完成课题任务目标，并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管理、指导、协调和监督，对项目承担单位负责。
	一般应为自治区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新型研发机构等企事业单位，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央驻疆单位。


	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
	（一）带头并督促项目（课题）组成员恪守科学道德准则，遵守科研活动规范，践行科研诚信要求，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按照相关规定行使人财物管理自主权；
（二）拟定项目（课题）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，明确项目（课题）研究任务分工，监督、督促项目（课题）实施进度和质量；
（三）据实编制项目（课题）预算和绩效目标，组织预算执行，开展项目（课题）资金绩效自评，真实编列项目（课题）资金决算；
（四）按时组织完成项目（课题）合同书规定的阶段目标任务，及时报送阶段性成果、重要进展、年度执行情况报告、绩效报告、科技报告等，报告影响项目（课题）实施的重大问题及事项，主动配合项目（课题）绩效评价、验收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跟踪评价等工作以及撤销、终止等事项的执行；
（五）建立并落实项目（课题）日志管理制度，据实记录项目（课题）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调整、研究团队人员变动、预算调整等内容，真实反映项目（课题）研究过程及资金开支情况；
（六）负责对项目（课题）实验数据、档案等的收集、整理、保存；
（七）自觉接受监督和评估；
（八）其它相关事项。
	该项目（课题）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。

	专业

机构
	（一）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规范服务流程，严格遵守项目管理各环节工作纪律；
（二）配合科技厅制定项目管理有关政策、制度；
（三）按要求组织开展项目受理、评审论证，以及监督评估、项目验收、绩效管理等过程管理工作；
（四）及时报告项目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配合项目管理处室提出处理意见建议；
（五）督促承担单位及时退回应退资金；
（六）负责项目档案保管、移交等工作；
（七）科技厅委托的其它管理事项。
	是经科技厅认定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受科技厅委托开展项目管理、科技评估、绩效评价、监督和服务工作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。

	咨询

专家
	（一）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提供个人咨询意见；
（二）主动回避涉及自身利益及特定关系的项目评审、评估和验收等相关事项；
（三）严格保守项目（课题）申报（承担）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，信守承诺；
（四）严格遵守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咨询专家管理有关规定，自觉履行相关义务；
（五）强化诚信自律，履行审核和学术把关职责。
	区内外具备相关专业履历和资格，为项目立项、验收等活动提供相关领域专业咨询意见的专家。


